
111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6月24日上午9時30分 

地點：行政大樓會議室 

主  席：召集人賴擁連               紀錄：吳基煌 

出席人員：（委員採視訊） 

蔡委員田木、施委員寶雯、陳委員建安、葉委員子菁 

列席人員： 

林副所長建昌、郭科長永凱、周科長正源、蘇輔導員俊德 

韓科長志翔、吳科長俊緯 

壹、主席致詞： 

賴召集人擁連： 



副所長、各業務科長、北所同仁及與會外部視察委員大家早安，時間過得很快，現在就進入到了召開第二季的外部視察會

議，由於疫情非常嚴峻，大概一個月前左右時候，北所這邊有反映疫情的嚴峻程度。收容人感染的比例，以及一些職員感染的比

例都很高，當時我們就做這樣的一個決議，用線上視訊方式來進行第二季視察會議，感謝各位的支持跟配合。今天的審查會議當

中，有請北所就上一次視察會議決議議題準備一些資料，請各業務科報告執行情形，並由各位委員根據報告結果垂詢及給予建議

等等，另外，我們這一屆外部視察任期組將在9月份視察完畢後結束第一屆任期。 

前幾日我有跟曾所長反應，除了本屆除了參訪之外，實際上還沒有跟收容人接觸，本來想說藉今天這個機會看看能不能安

排線上方式訪問收容人，但所長有提到線上訪問可能會有一些機敏性的問題洩漏出去，因此在今日會議後，再討論由委員在下個

月撥冗親自走訪，進入戒護區與收容人訪談瞭解他們的生活狀況，雖然疫情很嚴峻，但我們仍然不失外部視察的功能，在此簡單

的致詞，以上謝謝各位的參與，謝謝。 

林副所長建昌： 

各位委員、同仁大家好，因為秘書請假由我代理出席會議，賴召集委員提到本所疫情部分，現階段因為最近指揮中心及署

端都有頒訂一些新的防疫措施規範要我們一定要落實，本所目前疫情有逐漸趨緩，確診陽性及隔離人數已漸少，我們還是會積極



落實相關防疫作為，包括前階段大清消，以及落實人員的分艙分流以降低感染源，目前都是零星的個案，沒有大規模擴散情形。

整個疫情尚能持續穩定的控制，在此簡單的說明，謝謝。 

貳、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及委員垂詢及意見交換： 

一、請所方安排收容人與委員訪談，以利了解他們對所內權益、生活適應及教化輔導等相關狀況之了解。 

蘇輔導員俊德： 

本次疫情嚴峻，為顧及防疫上之需求，待疫情趨緩後，將再確認委員行程及所希望訪談收容人類型後，另行安排相關訪談事宜。 

林副所長建昌： 

就方才召集委員所提的，我們下個月會配合安排委員到我們機關訪談收容人等事宜。 

賴召集人擁連： 

實際與收容人談一下他們的生活狀況這個部分，委員有無其他建議。 

蔡委員田木： 



因為疫情嚴峻，影響到我們在很多工作上的推動。現在針對職員及同學染疫狀況相關防治措施，有沒有什麼一些提升作為，按照

剛剛副座提的之前疫情算是蠻嚴重的，有無一些比較具體作為，說明一下，謝謝。 

林副所長建昌： 

先請衛生科說明一下，我們現階段當務之急，針對這個防疫的作為積極面予以說明。 

周科長正源： 

本所自從4月21日第一例新冠確診陽性個案出現之後，後續隨著外面的疫情變化，當然是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指引，持

續辦理各項防疫及清消等作為，再來我們有規劃陽性確診的隔離專區，也有及時尋求快篩試劑的購買，只要有疑似症狀，如上呼

吸道症狀，我們都會辦理快篩陽性預先隔離及 PCR核酸檢測。 

4月21日那一例，因為他有上呼吸道症狀，然後經由醫師評估進行快篩出來的，之後，只要有疑似症狀即依照屬性區分為隔離

專區及密接者專區。確認陽性個案，或是 PCR陽性及快篩陽性個案直接進行專區隔離，再來就是把它所謂與其同房者，所謂密切

接觸者進行隔離，我們有設定隔離的時間，隔離期間如果出現一些上呼吸道症狀時，就及時介入給予醫生是否需要進行快篩，若

快篩陽性就進行即時隔離。 



在這兩個月裡面，疫情指揮中心的政策是滾動式的檢討，本來需要 PCR陽性才算是確診個案，到了5月26日左右，已經調整認

定作法，只要快篩陽性經醫生診斷就是確診個案，在這個這段時間裡面，本所也做了很多滾動式計畫，隨著疫情指揮中心的規

範，當然不外乎辦理一樣清消，減少人員的流動，再來就是這個重點舍房裡面的一些常態性清消，並備置相關防疫物資，包含快

篩試劑，這都是這幾個月裡面持續管控並進行中。 

跟各位委員報告，到6月23日為止，現在確診解隔離的人數，包含出所與未出所累計有682位，到最近一週以來，陽性個案數

大概都在個位數左右，看起來是有比較趨緩順利，但還是會有零星的新收個案，或是說上呼吸道症狀及接觸者等少數陽性個案，

目前慢慢是在趨緩當中。 

施委員寶雯： 

想要確認一下就是在那裡面的高齡長者，如果染疫有無相關流程去幫助他們不要變成中重症嗎? 

周科長正源： 

向施委員報告一下，只要有確診個案，我們一定會先隔離，隔離專區裡面都有視訊設備，我們會用視訊方式連線到衛生科，

衛生科這邊有醫生來進行視訊就診，也會把他相關的一些疾病史等交由醫生去評估是否使用抗病毒藥物。因為這個抗病毒藥物要

由醫生跟病患達成協議，原則上病患同意才能投病毒藥物。 



醫生也會去評估報告相關狀況，因為抗病毒藥物有副作用，包含肝、腎功能異常、腎功能不好者，都不能吃，所以會把一些

本身有心因性、罹患慢性疾病等告知醫生，請醫生進行抗病毒藥物投藥，醫生也會與患者訪談，願不願意由醫生來評估及投藥。 

目前本所高齡染疫者不多，比較多的染疫個案，可能是 HIV先天性免疫不良，那個部分有投藥以症狀治療，絕大部分都是屬

於無症狀或輕症，所以醫生就沒有立即投藥。 

蔡委員田木： 

收容人流動的狀況，大概可以分成兩部分，一個是比較穩定不流動的，一個是經常流動的。針對這兩類收容人，在快篩機制

會不一樣，快篩是目前最重要的實施方式，目前我們針對不同流動的收容人，有沒有不一樣的狀況的快篩策略，實際上有沒有什

麼困難，以上的問題。謝謝。 

周科長正源： 

我們的快篩試劑有訂定使用時機，也有參循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引，最大宗的就是由醫生來評估，本所有每日辦理健康監

控，只要有疑似症狀之後，即轉請醫生看診治療，在隔離區用視訊，一般舍房則安排提帶衛生科看診，由醫生來做一個實際症狀

的確認，評估有否需要進行快篩，有些時候可能比如說像要打疫苗，也有可能會有一些疑似症狀，整體來講究是要經過醫生評估

的。 



所方於每週一直都會安排固定式一天（一個下午）來打疫苗，目前持續施打中。快篩有訂定使用時機，一是由醫生評估，二

是有症狀的時候還是轉請醫生介入，還有就是依照指引，矯正署有下指引。在密切接觸者在解隔（14日）的時候，我們也會進行

快篩，快篩陰性才會讓他到一般舍房。 

賴召集人擁連： 

方才衛生科長報告染疫人數，是染疫然後後來變好的，還是目前現有600多個收容人染疫? 

周科長正源： 

本所累計有682位染疫，包含已出所，是從4月份累積到現在數據，中間有解除隔離，目前在隔離專區，以昨天的數據來講，

目前剩下34位正在隔離當中，其他都是屬於解隔離個案，目前作法是7＋7，7天解隔後會轉移到自主健康管理的舍房，還是集中

管理，實際上目前確診個案為30幾位。 

陳委員建安： 

目前這個時間點有30幾位確診個案，我想了解是現在的制度是入所的時候會有隔離區，是我們之前去參觀那棟房舍嗎? 未有

兩個禮拜的隔離，目前染疫的主要的單一的來源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的大政策下，其實也走向與病毒共存，我比較好奇的是染疫的多少，對我們監所與矯正署之間，矯正署

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如果沒有所謂的懲處問題，是不是一個數字而已，我對染疫並非是所謂的負向的評價，對我來說，不太知道

現在矯正署對這件事情看法，當然是降低收容人數，但是如果有染疫，應該也不能歸責於監所或管理人員。 

我現在第一個問題，如果都是所謂的入所之後，收容人有兩個禮拜的隔離，所以染疫來源，顯然他可能就來自於我們的管理

人員。 

第二個就是染疫這件事情，矯正署在各級機關的署官有沒有什麼壓力，主要是降低傷害而已，所方在這裡有沒有一個大的方

向，畢竟外界都已經走向不同的階段，而不是永遠的防護。 

周科長正源： 

首先跟各位報告分析一下即時的數據，截至今天為止，目前累積含出所及在所總共685名陽性個案，解除隔離658名。目前還

有27名正在隔離專區，這是更新到今天的數據。 

第二回應陳委員，我們目前大概來源，分析起大概都是新收的，因為新收都會進行快篩，仍沿用矯正署指引沒有變更，新收

都會辦理快篩，但是有可能會有所謂的潛伏期，比較大宗的來源應該就是在二週內，以這個族群居多，當然中間可能因為畢竟他

們（收容人）還是會有一些活動，會有一些零星的個案。 



另外同仁也有染疫，同樣都會回社區，同仁染疫的數據大概將近三分之一，所以有一些零星個案，有可能是有接觸的情況，

但是大部分還是以新收收容人，他們在隔離期間發現的為主。 

第二件事情跟委員報告，目前矯正署有發了一些相關的指引，政策面是輕症控管、重症清零，發現個案即進行隔離，這是我

們的防範機制，再來就是安排給醫生看診針對症狀及時投藥，再來就是避免像剛剛施委員講的避免傾向重症，相關管控措施已正

常化，矯正署在6月初有訂定相關指引，本所依照修訂應變計畫及照護指引持續辦理，大現階段朝政策面「輕症控管、重症清

零」模式持續辦理。 

二、建議心社人員之專業訓練，可增加刑罰矯正目的與制度等課程，以增加方案之教化內涵。鼓勵心社人員與戒護等人員共同參

與課程（工作坊），提升相互專業之相互理解和認識機會，有利教化業務合作。 

蘇輔導員俊德： 

有關心社人員專業訓練，就委員所提增加刑罰矯正目的與制度等課程，現行除每月排定行政督導、同儕督導各一場外，平時

遇有相關問題時即互相討論；另安排有法治教育訓練一場，邀請律師就公務人員、專家證人、刑法、羈押法、毒品、酒駕等相關

法規議題提供宣講，並邀請有各科室人員參與。未來就委員所提意見，再安排提供相關類型課程。 



依心社試辦機關專家委員會建議，並將視情況與其他試辦機關合作或自行辦理有關1.特殊個案處遇。2.監所司法倫理。3.輔

導與矯正理論。4.行政流程。5.系統合作等教育訓練課程。 

目前本所就監所司法倫理部分於111年5月24日自辦1場次，6月8日由臺北少年觀護所北少觀辦理1場次。行政流程及系統合作已賡

續融合辦理，至於特殊個案處遇、輔導與矯正理論等課程刻正規劃辦理中。 

陳委員建安： 

司法體系中有關的犯罪及犯罪預防或矯正領域，可能與我們心社的培養的教育體系可能不一樣，目前來到司法矯正體系的學

生其實也蠻多，已經在矯正體系工作，感覺合作仍需要一點磨合，目前還是以戒護第一，或教化何種為先之討論，未來他們的角

色、定位，也可能也需要去瞭解，司法畢竟跟外界的職業不一樣，目前以大學端或是研究所來說，確實在司法心理、司法諮商或

臨床這方面的教育確實是比較缺乏，所以他們進來這裡面的服務，可能第一次面對犯罪者，與他們以前的教育訓練會感到不一

樣。 

畢竟是以輔導主體或以傳統的獄政，未來都會影響到這些人員職場上的流動，還有出去外面的評價等，未來可能在進用人才

上，會有一些困難，我希望這個領域能夠在台灣蓬勃發展，畢竟在這個領域的大學端，還是希望能夠慢慢的朝進用外界這些專業



人才，目前司法體系要來如何配合，走出台灣的一個新的領域，雖然有很多國外研究，但沒有扎根在本土，一切還是停留在文獻

理論這個層次。 

期待監所可以跟我們心社人員相互砥礪，畢竟他們有些真的還年輕，他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這裡，想想看他願意待多久，如

果他這裡工作環境好、友善，還有發展空間，為什麼不在這裡發展就好，我側面瞭解之下，心社諮商人員人才是相當充沛的，在

外面也是非常競爭，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有時候也是要花點時間去找工作，這裡提供了他的工作。那我們教育端也是培養人

才，讓這個領域走出台灣自己的特色，發展自己的專業矯正教育，是我比較期待，希望慢慢去反思這個政策想法。 

賴召集人擁連： 

確實監所提的戒護第一，當然也有提出教化為先的概念，因為現在的監所工作，如同建安委員所提慢慢走向所謂的專業化，

某一種程度就是希望他們多多幫我們。傳統以來，只有這個用戒護的角度，強調戒護而忽略掉其他的領域，包含漠視矯治或者是

輔導這個區塊，慢慢的可能會被揚棄。 

因此要建構一個比較屬於支持性的職場，讓這些心社人員，要怎麼樣留住這些人，事實上是很需要大家的幫忙，如果職場上

環境相較於其他場域，因為監所大概都是比較老舊一點，如果硬體設施不如人家，那我們如果還是在這個職場上，沒有建構一個

情感性或支持性的系統，就如同這個建安委員，他們都很年輕，很多都是一般大學過來的，對監所其實也是不太了解，如果我們



在職場上沒有辦法善待他們的話，其實可能很快的就離職。如果流動率很高，對監所的輔導工作或者是一些教化工作，確實會比

較難做。 

因此，我覺得除了所這邊我們有一些建議之外，有機會我也會跟署端建議，因為這個是一個長期性，一定要走的路，我們到

國外去參觀之後，監所的這個戒護人力，跟所謂的矯治的這個人或各項專業包含作業導師、還有醫護人員等四大系統進到進到監

所裡面，其實都互相幫忙，沒有說誰排擠誰，我想這個部分，我倒不是說北所現在誰排擠誰。我只是說，今天剛好有這個心社計

畫，我們北所也爭取到了，好不容易爭取到的人力，進來之後沒有一個比較支持性或情感性的場域，可能他很快就會離職，離開

之後到其他職場上去講說監所其實是一個非常的不支持他們辦一些專業的活動的地方，這樣可能以後就沒有人再會進來了，所以

我想這個部分，也是勉勵期許我們北所在未來這一段試辦計畫當中，我想北所也清楚知道署端在辦這個計畫，未來會跟人事總處

爭取人力，其實大家都是要做口碑，口碑做得好，未來我們還會有更多的專業人員進來，如果做不好的話，可能以後，這個人力

就沒有辦法進來。所以我們也是互相期勉。 

林副所長建昌： 

委員所提供本所未來辦理心社人員延聘及業務面執行時檢視。 



三、請所方針對當前精神疾患收容人之處遇與收容措施，以及是否有監護處分收容人，進行報告，以讓委員了解渠等之收容權

益： 

蘇輔導員俊德： 

(1)本所目前無監護處分收容人。 

(2)精神疾病收容人之處遇與收容措施。 

承行政院核定之【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期減少精障犯罪為目標，此處精神疾病收容人意旨身心障礙鑑定類別第一類(含

精神與心智功能)、且(曾)具有身心障礙手冊之收容人為匡列對象。本所精神疾病收容人依照入監所原因、刑期罪名或個人能

力，主要分派至三個工場與四個舍房，如：四、五、九工，忠、信、仁、愛舍，再視收容人於監所適應情況，進行調度。平均每

個月所內就醫看診一次，如需轉至住院舍房或服藥諮詢，再增加看診頻率，輔導科、衛生科和戒護科共同合作，處理相關輔導諮

詢、轉介事宜。 

若社工師訪視評估、以及戒護科各場舍主管發現收容人有必要進行長期個別輔導(非第三級高風險個案)，即轉介至輔導科心

理師和心輔員，進行長期追蹤。收容人出所前的轉銜調查和安置作業，由輔導科社工師、衛生科以及總務科合作辦理。就各科室

111年度第一季處遇與收容措施(匡列日期至4月15日為止)，分述如下： 



A.輔導科：由心社人員進行個別輔導和團體輔導為處遇核心。輔以廣播作為初級預防的管道之一。 

a.個別輔導：至收容人所在工場和舍房之教區，進行初級、二級、三級預防之個別輔導與追蹤，共計22人次。 

b.團體輔導：目前以家庭支持和適性活動為兩大主軸，前者由社工師規劃辦理，強化收容人與其家庭正向關係，每一季隨適

性活動舉辦，共計5場次，7人次。適性活動方面，每月、每週至少一次至收容人所在工場和舍房之適用公共空間，進行心理衛教

宣導與預防、心衛講座，增進心理衛生的認識，了解生理、心理與情緒、壓力、監所適應等相關議題，配合監所環境設計輔導主

題，減少精神疾病收容人病情復發或更趨嚴重之可能。共計27場次，44人次。 

c.承上述二點，同時觀察、篩選可能潛在高風險個案收容人，與場舍主管、教誨師、衛生科保持溝通協調，遇臨時緊急事件

提供及時協助。 

d.4月起每月兩場以上不同心衛主題各30分鐘宣導播送，五月起增加每週兩日的晨間和晚間各10分鐘其他切合時事、時令、監

所內部等相關議題的宣導播送。 

e.安置措施：由輔導科社工師辦理護送和安置作業。共計4名收容人：護送2名(含線上通報1名)、安置2名(含線上通報1名)。

安置機構以長期照護中心、精神病院為主，護送地點以收容人原生活所在區域為主。 



B.衛生科：以所內就醫、戒護外醫為兩大處遇原則，所內服務和外醫的醫院皆為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衛生局轉介之個案和

入所後的收容人提出有服藥紀錄和診斷書，先行所內就醫，持續治療。首次療程14天為主，屆時回診；若病情嚴重，則開藥3天

至7天份量，屆時再回診追蹤。當所內門診醫師評估需要戒護外醫，開轉診單後，由戒護科人力陪同護送至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就診。目前達戒護外醫者比例較低。 

C.戒護科：場舍主管進行個別輔導，以及，紀錄律見、會客之合計接見次數。另有收容人違規之情事，進行立即處遇與處遇

記錄，有需要轉為長期輔導之個案，則轉介至輔導科後續輔導；如若收容人精神疾病病情加劇或需醫師協助，則至衛生科就診。 

a.場舍輔導：精神障礙15人，共計29次。 

b.接見次數：精神障礙10人，共計22次。 

周科長正源： 

根據那個矯正署這個計畫，身心障礙、精神疾患的認定，所內依照這個規定有分幾大類，第一個入所的時候，自己有帶所謂

的精神疾病的藥物。第二個新收調查中，自承曾有精神疾患，因為我們目前的資料還沒有跟衛福部、社會局、衛生局等介接，所

以新收調查的時候。自稱有精神疾病史。第三有帶診斷證明書。第四自訴患有精神疾病，有精聽障手冊，我們還會再發函社會局

去做查註。 



另外進來入所之後，在裡面有自殘或有些爭議的行為，也會寫自殺守門員做通報，安排給精神科醫生做評估，另外場舍主管

認為他的精神憂鬱等也會寫通報單，知會輔導科、戒護科及衛生科進行相對應的處遇方式，以上是本所精神疾患管理名冊的幾個

來源。 

蔡委員田木： 

輔導科提到的入所調查，在所期間處遇輔導、治療，另外出所轉銜轉介機制，這三個部分建議有一個比較標準的做法，讓我

們這些有精神疾病的收容人，能夠予以比較好的收容機制以上的建議。 

周科長正源： 

補充報告，精神疾患入所條件，這些篩選的條件如同委員剛剛講的第二期就是進到名冊所謂的收案列管，這是前端，中端就

是守備進到我們精神疾患名稱列管，衛生科就會進行醫療處遇安排定期就診。 

再來另外一部分就是由輔導科安排相關輔導措施，戒護科會加強這些人列管，這就是中端在監所的部分，再來就是委員剛剛

提到出院轉銜的部分，輔導科會做一個出監調查，依照他們調查過寫的一些部分，由社工拿去作評估，衛生科會在出監前兩個月

就進行，安排給精神科醫生作出監前評估，製作所謂的這個轉介單，上面會有寫那個精神疾病患者出監轉介單，包含一些症狀，



有無看診，使用藥物等把基本資料，這兩個月前，我們就可以發給衛生單位像社會局，或是警察局就要開始對這些人準備要出監

的，請他們準備要進行一個相對應的訪視或列管，這是目前現在的措施，每個月都會陳報。 

本所前些時候已有召開出監轉銜會議，1到5月目前統計北所這個出監轉銜通報給各衛生局所，累計有136名，目前持續依列管

持續照這個流程來做。 

賴召集人擁連： 

目前所裡面這些身心障礙收容人，大概有幾位? 剛剛提到在輔導措施的部分，由輔導科這邊負責，剛剛提到在這3個工場、4

個舍房，我們有訓練一些服務員來照顧他們，或者是協助他們生活上的需求嗎? 

周科長正源： 

目前名冊上面347位。 

精神疾病的部分，我們這邊看到的精神疾病，雖然大部分在所內的他們，只要按時接受一些藥物的治療，其實在自理生活及

情緒等方面，並沒有無法自理現象。當達到所謂的無法自理，或急性發作的時候，基本上會馬上安排給醫生做處理，可能會先暫

時收容於病舍來進行行為觀察，再嚴重一點，甚至屬急性發作期已經沒有辦法，情緒上或是經醫生評估沒辦法在所內的話，我們

會戒送到外面的合作醫療院所急診，由外面的醫生進行醫療上的介入，或予急性介入藥物治療。 



目前大概就是用這兩個方式，因為在所內的話，目前大概就是由相關的這個場舍主管會進行加強注意照護，目前看起來只要

是有按時服用藥物，基本上應該是與正常人無異。當然藥物會有一些影響造成反應緩慢，目前大部分都是自理生活能力是可以

的，若有狀況安排給衛生科就診，醫生會幫他收治病舍加強照顧，急性期直接就是戒送外醫作急性期的治療，以上報告。 

賴召集人擁連： 

剛剛您提到的情緒不穩，容易跟別人發生口角，各工場或舍房裡面的這些所謂的衝突事件，或是打架事件就教一下，我們過

去這一段時間，有沒有類似像這樣的案例? 

郭科長永凱： 

針對精神疾病這個部分，我們最主要處置先以醫治他目前的精神疾病為主要目標，如果在發病過程中，難免會有情緒躁動，

勢必會有自殘或生破壞我們安全設備等現象，這是難免會發生的案例。遇到這樣狀況，我們就會依精神疾病的照護處置，先給予

以適當的藥物好控制。期間如有自殘或者暴行的部分會依法收容於保護室，保護他持續治療，免於破壞安全設備或自殘的行為。 

蔡委員田木： 

我會問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保安處分，目前針對那個監護處分了這個部分，也是社會安全的重要問題，在討論的時候會討

論到刑前、刑中及刑後治療，對於當事人本身，這個刑後部分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但在有問題出現的時候，大家就會回頭來檢



視刑中有做怎麼樣的處遇? 這些人在我們矯正單位內，有無相關處遇機制? 建議必須要有一套的做法，針對這些人有一些處遇措

施，經過這樣的治療，讓他的病況好轉，不會危害到大家安全，如果不行的話，至少我們在這個地方也做了最大的努力，就是我

們建議跟想法。 

葉委員子菁： 

我想問的問題，因為我們之前好像就是都比較專注在輔導科跟戒護科的一些事件，剛剛提到衛生科人員也會在他們出所之前

做一些評估，我想問衛生科裡面有心社人員嗎，由誰評估及流程是如何? 因為我知道衛生科花了很多心思在精神疾病收容人身

上，因此想要瞭解衛生科裡面心社了人員的比例等等。 

蘇輔導員俊德： 

目前心理師、社工師人力規劃在輔導科，目前有6位心理師跟4位社福人員編制，至於收容人出所前的安置跟護送，我們會在

出所前3個月大概會做一個初步的調查，確定在出所前的1-2週前再精確的調查，如果回去沒有固定住所，或是需要安置的話，會

由社工師與相關機構的聯繫，無能力返家者，我們會護送到安置機構或相當處所，以上報告。 

周科長正源： 



如同輔導科剛剛所講的，因為心社人員歸在輔導科底下，當我們知道這個人將出監的時候，我們會在出監前前兩個月，就會

安排轉介給精神科醫生進行評估，針對症狀或是一些出所後資料，以轉介單勾選之後再依照精神科醫生的部分製作成評估表後，

並再發文給衛生單位。 

葉委員子菁： 

所以說心社人其實就是都是由輔導科這邊去處理，然後衛生科會另外安排他們在當精神科醫師去評估，如果有需要的話，精

神科醫師填轉介單，然後衛生科再轉到社區的衛生局之類的單位。 

周科長正源： 

跟葉委員報告，因為轉介之後，並非馬上要出所，我們經醫生填妥轉介之後，會把資料相關資料再回到給輔導科，由輔導科

作為輔導轉銜的參考。 

葉委員子菁： 

因為我們常常在社區會接一些在監所看起來是穩定的，然後出（監）來，他可能就也開始不服藥，當然都是跟社區整個追蹤

銜接有關，我覺得我們的轉介有時候沒有那麼的落實，我們通報衛生局可能只是列管，有無持續控管，當地公共衛生護理師也不

知道，說有的有，有的沒有。如果在監所穩定的時候，我們在出監前的準備，可不可以多做一點。即強化他們的病識感與增加他



們服藥的好處，讓他持續穩定，我覺得這是我們的輔導或心衛人員可以做的，亦即在他們比較穩定，在所內比較聽得進去的時

候，就開始灌輸他們一些關於疾病的病識感，出去後他跟誰住，他的疾病的控制，是要帶到他們家附近的診所，或者是可以很明

確知道公共衛生護理師是會介入區段管理的。這個部分是我們每次都很期待個案，從監所出來之後，有一個好的銜接可以追蹤，

否則他們出來就開始不 OK，其實很難再弄進去（監禁），這個部分可不可以再做細一點，就是說強化多一點出所前的準備，有

關疾病的認知跟適應或病識感，這是我的建議。 

林副所長建昌： 

委員的意見我們會做參考，再跟各位說明一下，有些個案轉介到外界到衛生單位等協力單位，他們有的時候不會接，因為衛

福部所認定的一些收案條件與矯正署規範的條件不一，所以常常有些個案轉介到衛生單位會被退回來，以矯正機關角度認定這個

條件一定要放在社區裡面去辦理後續的追蹤轉銜的部分，衛生單位若不同意，即會邀集相關單位，包括衛政、社政及更保，針對

個案以個案研討的方式，主動邀請他們再坐下來談，期使個案在外面能夠安置、妥適，以上補充，謝謝。 

陳委員建安： 

監所是執行單位，我覺得這是政策問題，到底有沒有辦法去承擔這個工作仍存疑，花了那麼多時間，還有那麼多巨量的其他

收容人，其實負擔不來，雖然我沒有辦法去盤點所謂的人力上的工作負擔，光想就覺得很恐怖，不該讓監所（北所）負擔海量工



作，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合理，對矯正人員壓力太大，監所能做的就是醫療模式，精神問題，醫療模式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所能

作的也是如此，尤其目前設備，監所目前的社會角色、地位、要監所來做整合，其實也不是監所該作的，不是沒有能力，而是不

應該由監所來做，目前看起來精神病院，似乎也無走不太下去，變成所謂的精神專區，僅為醫院的部分區域而已。 

我們仍會建議矯正署在政策面還是要釐清自己的角色、人力、資源，此部分蔡委員、召集人及其他委員應更清楚，應回歸到

我們自己的工作為主，否則又要疫情控制，又要辦理精神疾患，其他正常能做的工作，傳統上的工作可能就沒辦法兼顧。實務上

只能該怎麼配合還是要配合，最終還是要回歸到政策面，要讓矯正署或各監所釐清其自己的角色，還是要大聲的表達，否則這樣

下去沒完沒了，包山包海。 

以衛生科人力，並就剛剛所說評估有300多位個案，由醫生來評估也不可能常常來，評估一個案大概能夠分配幾分鐘，錢呢？ 大

致上我希望表達還是政策面，回歸到最原始點，檢視現在的司法制度，對於精神疾病收容人這個議題上釐清自己的角色，還是要

勇敢的講出來，我們自己該做的事情，把我們的任務及角色弄清處，才不致每次工作就丟回來矯正機關。 

賴召集人擁連： 

謝謝建安委員這個非常好的意見，確實是如此，矯正工作沒有辦法化包山包海，從政策面的話可以再去溝通，再去幫矯正署

看看減輕負擔，以目前北所的運作當中，其實剛剛寶雯委員也講得很有道理，現有的人力在做輔導，或者是評估這個區塊當中，



他們的一些穩定期，相對比在社區會好很多個情況之下，去灌輸他一些有關出去之後，包含告訴他未來出去之後在社區控制的機

制，以及穩定用藥的情形，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委員的建議，請北所參採。建安委員講的是一個更宏觀、更大的是屬於政策面的

部分，如果我們有機會跟矯正署倡議時再跟署端建議。 

林副所長建昌： 

本所會將委員意見製成會議紀錄報署，針對有需要改善，改進的部分在做解釋及檢討。 

四、鑒於釋字第785號解釋對於第一線戒護人員的工作權與健康權影響甚鉅，請所方針對目前戒護同仁之勤務制度，以及釋字785

對於渠等可能衍生的衝擊與影響以及相關配套因應，提出報告： 

郭科長永凱： 

按108年11月29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相關權責機關應於解釋公布之日起3年內，訂定符合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

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 

法務部矯正署業參酌各矯正機關同仁需求，初步規劃「精進隔日制」及「12小時兩班制」兩種方案，並擇定部分矯正機關於

111年3月1日至4月30日試辦完竣在案，刻正依試辦結果評估討論最可行之制度。 



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旨在保障服公職權及健康權，法務部及矯正署刻依照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員保障法等相關

規定，持續蒐集矯正機關意見，並納入未來勤務制度精進方案之規劃參考。 

由於勤務制度之規劃及制定，係由法務部及矯正署統籌辦理，尚非本所主責，惟本所已蒐集第一線戒護人員之意見，依循正

式管道反映意見陳報矯正署在案。 

蔡委員田木： 

目前就是有在實施所謂的試辦，針對我們原本勤務與新的的試辦措施有沒有作了哪些改變，同仁的反應怎樣。即原本更新規劃的

這個計畫，勤務規劃上做了哪些的改變，同仁反應如何? 

郭科長永凱： 

勤務制度細節比較繁雜，跟各位簡要說明，之前矯正機關的勤務制度，叫做隔日並依機關的屬性及人力編制，會有不同的隔

日制運行方式，之前的勤務制度是所謂新三班制，作一、休一、作一、休三的循環。一天工時25小時，裡面包含16個小時實際在

勤與跟9小時備勤時間。就16+9就是25小時。即是本所目前的勤務制度，矯正署規劃個兩個方案，一個就是精進隔日制，針對我

們目前的隔日制提出精進作法，最主要的改革是把之前所謂的上班1次25小時，縮減為24小時，24小時裡面就包含這個實際值勤



15個小時，備勤9小時，共24小時。也會因應這個24小時裡面會再分為頭班與二班，二班減少同仁在所備勤時間，毋庸在所內備

勤。 

另外一個制度就是12小時兩班制的部分，那12小時輪班制就顧名思義，把一天的24小時拆成兩班，實際值勤8～12小時，備勤

2～4小時，實施結果第一線戒護同仁比較傾向精進隔日制部分，依照本所的人力規劃大概只能排出勤四修二的規律，勤四部分舉

例星期一到星期四上班，每天上班12小時之後休二日，同仁普遍感受上班時間比較長，回到家之後可能休息沒多久，之後又要上

班。 

另一個考量的點就是我們矯正機關尤其是北部，大都是屬於外地人可能他們家是住在中南部，若實施12小時兩班制，好像每

天上班，休假部分就休息個兩天，對於安排行程要規劃返鄉不太容易。之前隔日制或試辦精進隔日制，都有休三天的情況。比較

利於中南部，或者是住比較外地的同仁，返鄉時間有充裕的時間，可以兼顧到家庭。 

12小時輪班制同仁實際運作上來，個人覺得非常的累，因為12小時有分成早班的12小時跟晚班12小時班，晚班12小時的話，

從晚上8點到隔天早上8點，早上8點之後回家休息，晚上8點又要上班，同仁反應8點回去之後，大概就只剩下吃飯跟睡覺，睡覺

部分，白天因為日夜顛倒關係，休息時間品質也比較差，休息到傍晚5、6點之後沒多久，又要準備來上班，這樣疲勞累積比較不

利於同仁長期身體健康，相關意見已蒐集回報給矯正署。 



蔡委員田木： 

謝謝科長說明，我們做了這樣的精進策略之後，超勤狀況有沒有改善，第二個問題，只是排班制度變化，同仁超勤狀況有無

改善，第二個就是說，如果超勤，福利措施之酬勞機制有無改變，釋字785號的目的，其實就是要減少工時，增加福利吧，新的

這種規劃之後，有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目標，以上兩個問題。 

賴召集人擁連： 

針對試辦的情況，請北所回應蔡委員的意見。 

郭科長永凱： 

釋字785號解釋意旨，應該是針對相關輪值人員，工作的屬性應該去定義工時的上限，才能保障相關的輪值人員服相關輪班制

度的時候，可以保障他健康權益，目前公務人員服務法還有保障法已定有相關的框架性的規範。班跟班之間讓輪值人員要休息11

個小時以上等框架性的規範，實施這樣子的制度，超勤部分有沒有減少，就目前來說，如果沒有增補人力，相關勤務點也沒有變

更的情況下，事實上不會因為勤務制度排班制的改變，而有明顯的增加或減少的情形。因為每天需要的值勤人員與勤務點就這麼

多，只是在勤務制度調配之下，排出一個好讓同仁執行起來感覺不會那麼勞累的勤務制度。 



另外重點就是所謂的待命服勤的一個合理補償的部分，之前矯正機關所謂的待命服勤或備勤，就是給予每小時70元備勤費，

亦有納入參考勞工定義，只要是待命服勤，就要受到雇主的監控之下沒有辦法隨時外出的定義，應該要納入工時給予加班費，這

部分矯正署初步規劃是1比0.5，之後在法務部相關對外的會議宣示會朝向這個1比1的方向爭取，最終定案的比率是多少，目前尚

未確定，以上報告。 

陳委員建安： 

我們這裡看到釋字785號主要是工作權跟健康權，剛剛蔡委員其實有比較具體的證據，這個證據也許來自於問卷，也許只是口

頭反應或觀察。 

這個議案，我記得這個應該是從消防那邊提出來，畢竟消防跟矯正還是不一樣，也許我們關注的點對很多人來說，矯正人員

可能中南部的人會比較多，所以他們希望能夠稍微集中一點假期，可以比較好的規劃。 

過去我多多少少聽到矯正人員相關聊天瞭解到矯正人員除了矯正界之外，其他外界的朋友的幾乎很少，這個也提到家庭的親

子關係、還有夫妻之間的關係，也可能有所期待，可不可以更好一點，因此，我們重點可以多放在這邊，也許工作上，我們不需

要跟所謂的消防，或是我們目前的制度也不錯，可能重點放在親子關係，或是健康部分有沒有辦法精進，畢竟這個工作型態是如

此，這個是一個滿意度，在我們心理學裡面講的就是幸福感，雖然比較廣義抽象一點，可以朝這方向前進。 



畢竟現在年輕人跟以前的所謂的以「監所為家」已經不太一樣，我以前研究所遇到的那些監所長官們都已經退休了，基本上

30、40年來就以監所為家，但現在時代不一樣，可能有沒有我們自己放的評估重點，可以建議考慮一下。 

賴召集人擁連： 

我想這個案子，矯正署有一些研究案在進行，矯正署決定由北所試辦及評估，北所也已經蒐集一些資料送署統籌辦理，目前

來講已告一個段落，之後看看法務部或矯正署有沒有一個通盤性的檢討，或者政策的改變，其實北所這方面蠻辛苦的，也感謝北

所戒護同仁的參與與意見的反饋。 

參、上次會議追蹤辦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1安排收容人與委員訪談，以

了解他們相關權益與生活

適應情形 

因疫情嚴峻，此次採取線上訪視會

議，無法訪視收容人，建議延後訪視

行程。 

經委員討論，擬訂於7月28日上午9點30分前

往北所進行實地訪視，請本所規劃被告一

名、受刑人一名，接受訪談。另針對生活設

施(包含熱水提供) ，安排參觀。 

2心社人員之專業訓練，可增

加刑罰矯正目的與制度等

課程，以增加方案之教化

內涵。 

北所輔導科報告內容洽悉。 雖然輔導科報告內容精采，也舉出許多已舉

辦的工作坊與課程，強化心社人員對於矯正

工作的了解，但是否請戒護人員部分，也應

該接受相關課程與工作坊授課，已強化對於

心社人員與其業務的了解和協助。建議持續

辦理。 



3當前精神疾患收容人之處遇

與收容措施 

北所衛生科與輔導科報告洽悉。 建議心社人員於前揭收容人於出所前，針對

穩定用藥與病識感部分，強化輔導。解除追

蹤。 

4釋字第785號解釋對於第一

線戒護人員的工作權與健

康權的因應措施 

北所戒護科已針對相關做法與因應報

告。 

解除追蹤。 

肆、111年第3季視察重點： 

一、疫情漸緩，一切即將恢復正常，請北所針對疫情趨緩後收容人輔導工作以及與疫情如何共處之作為，提出報告。 

二、收容人復歸社會轉銜工作日趨重要，請北所針對收容人技訓作業、自主監外作業與就業輔導等工作，提出報告。 

三、死刑犯的身體健康問題，因為政府目前不執行死刑緣故，頗受外界重視，請北所針對目前死刑犯之身心健康與輔導策略，提出報

告。 

伍、散會。 


